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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条 总则
为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、国务院关于优化营商环境、激发市场主体活力的决策部署，全面落实广东省“百县千镇万村高质量发展工程”，紧扣汕尾市“西承东联桥头堡、东海岸重要支点”发展定位，切实降低企业生产成本，提升招商引资与产业发展质效，加快推动陆河县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，特制定本办法。 
 
第二条 支持对象及应具备的基本条件
（1） 支持对象
陆河县内租赁政府标准化厂房的制造业企业及生产性服务业企业，包括新入驻企业和已入驻企业。 
（2） 企业应具备的基本条件
1.陆河县内依法登记注册，具有独立法人资格； 
2.经营过程中遵守厂房管理规定，落实项目投资协议及租赁合同相关约定，守法诚信，依法纳税，管理规范，依法报送合法、真实、有效的各项统计及结算报表，接受监督和管理； 
3.其他经县招商部门认定符合“一事一议”标准，提供特殊扶持的制造业企业及生产性服务业企业。

第3条 支持方式
租赁政府标准厂房并投产的企业，享受以下优惠政策： 
（一）企业自签约之日起，第1年度给予免费使用； 
（二）企业在成长为规模以上工业企业（主营业务收入达2000万元以上）后免收一年租金； 
（三）企业在成长为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后工业总产值同比上规前增长20%以上，次年租赁期内继续给予免费使用厂房； 
（四）企业享受免费租赁期最高不超过３年，租金减免额度每年不超过30万元。

第4条 附则
（一）本办法由县科技工业和信息化局、县投资促进事务中心负责解释。 
（二）本办法自印发之日起实施，试行期三年。
（三）本办法与国家法律法规规章或相关政策不一致的，以国家法律法规规章和上级相关政策为准。在实施过程中，如遇上级政策调整按上级政策执行。

